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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本科生课程 
教学班规模实施细则 

 
为深化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，有效落实校区教育教学整体规

划，提高教育教学资源利用率，进一步规范本科生课程 安排工

作管理流程，综合考虑校区师资、办学成本、教室数量及课程分

类等情况，制定本细则。 

一、制定依据 

本细则的制定基于校区近年来的平均教学班人数数据和实

际教学运行规律，旨在优化教育教学资源配置，提高学生学习体

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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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教学班人数规定 

（一）本科公共基础课程 

1.思政类公共基础课程：教育部要求每班原则上不超过3个

自然班，建议每班平均为100人以内，任课教师可根据教学大纲

对部分研讨学时按自然班或拆分为30人左右小班进行研讨教学。 

2.外语类、体育类公共基础课程：鉴于这类课程的实践性和

互动性，每班人数原则上不超过60人。 

3.计算机类公共基础课程：以专业为单位，每班原则上不少

于4个自然班，任课教师可根据教学大纲对部分研讨学时按自然

班或划分为30人左右小班进行研讨型教学。 

4.数理与自然科学基础课程： 

（1）数学类：对于微积分、数学分析、代数与几何、概率论

与数理统计、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等课程，以专业为单位，每班

原则上不少于4个自然班。 

（2）物理、化学、生命类：对于大学物理、大学化学、生命

科学基础等课程，以专业为单位，每班原则上不少于4个自然班。  

5.其他公共基础课：《军事理论》课程以专业为单位，每班

原则上不少于7个自然班。 

（二）专业方向课程  

专业核心课、专业基础课（包括大类平台课）、专业选修课，

以专业（专业集群）为单位，设置课程教学班，每一个课程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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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原则上不少于4个自然班，若课程教学班不足4个自然班，则以

实际自然班数量为准。对于专业集群内外同时招生的专业，集群

外的专业纳入集群内统一设置课程教学班。 

专业选修课，最低开课人数原则上为10人。专业总人数低于

30人的，同一任课教师同一课程选课人数低于专业人数1/3（含），

不予开课。 

制图类课程平均每班40-70人左右。 

（三）文化素质教育课程 

同一任课教师同一课程，每学期仅限开设两个教学班。课程

容量为30人的课程，最低开课人数为10人；课程容量为60人的课

程，最低开课人数为20人；其他课程容量课程，选课人数低于30

人（含），不予开课；同一任课教师同一学期开设多轮课程且不

满足开课人数的课程，在学生自愿调整的前提下满足课程开课人

数，可调整为一轮课程开课。 

（四）创新研修课、创新实验课、创新创业课 

1.创新研修课：每门课程的人数原则上不少于20人（或一个

自然班），同一任课教师同一门课程，每学期仅限开设一个课程

教学班。 

2.创新实验课：每门课程的人数原则上不少于20人（或一个

自然班），同一任课教师同一门课程，每学期仅限开设一个课程

教学班。 






